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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永鑫

我的当事人基于婚外情写下了一张借条， 对方凭这张

借条起诉要求还款。

作为被告方， 我们必须尽力还原事实真相， 让法院判

决我方无须归还这笔莫须有的 “欠款” ……

因为婚外情写下“借条”

法院判决无须还“欠款”

资料图片

凭借条要求还款

“胡律师， 我被人起诉

了， 需要律师的帮助。”

这起案件的代理， 源于当

事人庄正方自己的咨询。

“你不要着急， 慢慢讲发

生什么事情了？” 我帮他稍微

稳定了一下情绪后， 他拿出了

起诉书、 传票等材料。 本案原

告叫王影， 在起诉书上称庄正

方和妻子张晴一起向她借了

25 万元， 在约定的时间内没

有还款， 故将庄正方夫妻一起

诉至法院。 作为证据的借条上

清楚地写明： “今借王影人民

币贰拾伍万元， 于 1 月归还，

借款人庄正方。”

看了材料后我抬起头， 直

截了当地问道： “你有没有向

她借过钱？” “天地良心啊，

我怎么会向她借钱？” 我进一

步追问： “借条上的名字是你

签的吗？” 这回他点了点头说：

“其实王影和我有婚外情， 并

且曾经同居过， 我老婆知道后

和我大吵， 把钱管得很紧。 王

影每次向我要钱买东西， 我只

能通过写借条的方式推脱， 去

年我提出和她分手， 她就要求

我把这些年的借条凑成一张，

重新写了现在的这张借条， 但

我真没向她借过钱。”

还原事件本来面目

庄正方的这段话让我看到

了这个案子胜诉的希望， 据他

介绍， 写借条时只有他和王影

两人在场， 因此想通过直接证

据反驳借款事实没有任何可

能。 为今之计， 只能把取证的

重心放在间接证据上。

我初步拟定了一下取证思

路， 决定从三个方面下手：

首先， 说明原被告之间的

关系， 证明原告经济上对被告

的依存关系；

其次， 分析原被告双方的

经济能力， 证明被告没有必要

向原告借款， 原告也没有出借

25 万元的经济能力；

最后， 庄正方的妻子张晴

对庄与王的关系是知道的， 按

常理她不会向一个破坏其家庭

的人借款。

关于证明庄正方与王影的

包养关系， 我找到了两位证

人， 他们过去和庄正方在一起

打牌、 吃饭时， 王影也经常加

入， 他们都知道王影是庄的

“二奶”。 听说现在两人闹上了

法庭， 他们对于出庭就两人的

关系作证的要求都满口答应。

对于庄正方的经济能力，

询问之下却让我颇为失望。 我

原本希望指出庄经济宽裕， 根

本无须向王影借款。 但庄正方

告诉我， 他只有一套与妻子共

有的房子， 此外并没有很多

钱。 但他说， 王影因为长期没

有工作， 经济应该比较拮据。

妻子无奈出庭作证

接下来我又找到庄正方的

妻子张晴， 了解她所知道的庄

正方与王影的事情， 没想到张

晴一上来就给我吃了闭门羹。

生气归生气， 眼下官司的

事情还是要解决， 没办法， 还

是要硬着头皮去劝说， 张晴这

才同意配合。 她告诉我， 其实

很早就知道庄正方和王影的事

情了， 王影在几年前曾打电话

给她， 说丈夫不爱她了， 要他

们离婚。 有一次接电话的是她

同事， 王影误以为是张晴因此

破口大骂， 同事后来把事情告

诉了她， 气得她几天没好好吃

饭。 听后， 我立刻要求张晴带

我去见她的同事， 希望她能出

庭作证。 同事对张晴很同情，

表示愿意作证。

另外， 我又得到一个重大

发现， 在“借款” 前几天， 庄

正方夫妻俩为了王影的事曾发

生争执， 张晴的脸被庄正方打

伤了， 他在派出所写了一份保

证书承诺不再打妻子， 这至少

能够说明夫妻俩当时关系恶

化， 依张晴当时的伤情， 不可

能与丈夫一起向王影借钱。

经过前期的调查取证， 获

得了一些初步反驳对方的证

据，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在

法庭上揭穿对方的谎言。

原告始终没有出庭

紧锣密鼓的庭前准备之

后， 庭审如期而至。 王影委托

了律师， 本人却没有出庭， 而

我方的两位被告和三位证人悉

数到庭。

法庭调查阶段， 对方提供

了借条原件作为唯一的证据，

我对此的质证意见是： 这份书

证只是一个初步证据， 是否将

款项实际交付被告还需要其他

证据。

轮到我方举证时， 首先，

我向法庭提交了那份庄正方在

派出所出具的但保书和张晴的

验伤单和伤势照片， 以证明夫

妻两人在借款前关系恶化， 原

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夫妻俩一同

借钱给她明显违背常理。 同

时， 我方的三位证人出庭作

证， 证明原告与被告庄方有婚

外情关系， 原告没有固定职

业， 长期以来由被告负责生活

开支。

举证质证完毕后， 进入相

互发问阶段， 原告首先放弃了

反问的权利。 轮到我方发问

时， 我依次向对方提出几个问

题， 对方作了如下回答：

问： 原被告是什么关系？

答： 普通朋友。

问： 原告在上海从事过什

么职业， 现从事什么职业？

答： 当事人未告知， 我也

不太清楚。

问： 原告所称的 25 万元

借款的来源于何处？

答： 合法收入。

答： 请具体说明到底是哪

方面的收入？

答： 不清楚。

问： 25 万元借款是以何

种形式交付被告的？

答： 现金。

问： 现金原先存放于哪个

银行？

答： 不清楚。

由于对方语焉不详， 法庭

也意识到这些事实有必要查

清， 要求原告当事人亲自出

庭。 但对方代理人认为法律并

没有强制当事人必须亲自到

庭， 所以委托他作为代理人出

庭是完全合法的。 我马上向法

庭提出， 既然原告当事人委托

了代理人出庭， 那么代理人就

有义务回答与案件有关的问

题， 如果代理人刻意回避， 在

事实认定上就应当做出对原告

不利的推定。 经庄正方同意，

我还申请在法庭主持下， 对原

被告双方进行测谎， 原告代理

人不出所料地拒绝了。

接下来是法庭辩论， 我提

出了以下几方面的代理意见：

一、 原被告之间系婚外情关

系， 原告的一切生活开支都由

被告提供， 经济上的强势的被

告不可能向经济上弱势的原告

借款； 二、 25 万元对于一个

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来说是一笔

不小的款项， 原告应当说明这

笔借款来源于何处， 但原告却

刻意回避； 三、 虽然对于测

谎， 法律无法强制要求， 但比

较原被告对于测谎的态度可以

看出在说谎的可能性上， 态度

消极的原告要远比态度积极的

被告更高； 四、 原告只有一张

借条， 没有对已实际交付借款

的事实举证。

虽然我感到我方明显在庭

审中占了上风， 但一审法院依

旧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

二审改判赢得诉讼

基于胜诉的信心， 我们对案

件提出了上诉。 二审庭审时， 王

影还是没有出庭， 当法庭就有关

借款来源及款项支付的问题向对

方代理人提问时， 对方也知道难

以蒙混过关， 于是提出了新的说

法： 王影在上海一直打零工， 借

款是向老家父母借的。

我顿时感到， 机会来了！ 不

怕你胡说， 就怕你不说。 我立刻

提请法庭注意， 首先， 对方在一

审时对借款来源的陈述是“合法

收入”， 而到了二审却改成是向

父母的借款， 这一行为明显违背

禁止反言原则， 说明原告在法庭

上的陈述是不可信的； 其次， 王

影的老家在农村， 经查询前一年

的年人均收入不到一万元， 要积

累 25 万元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

次， 即使王影父母攒了这么多

钱， 农村家庭从安全角度考虑大

额钱款是不可能一直放在家里

的， 请对方告知这笔钱是从哪个

银行或者信用社提取出来的。

法庭采纳了我的意见， 要求

王影亲自出庭说明这一事实， 但

其代理人依旧推脱。 我们再次要

求法院主持测谎， 对方还是拒

绝。 我意识到， 胜利的天平此时

已经向我方倾斜了。

几天后， 二审法院的判决下

达， 果然是“撤销原判， 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完全

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 认为原告

无法证明其借款来源和应当具备

的借款能力， 也无法证明已将款

项提供给被告， 并且在一、 二审

中对于借款来源的陈述都不一

致， 因此无法支持原告的诉请。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